关于向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防暑降温
生活补贴的通知
各县级市（区）民政局（社会事业局、民政和卫生健康局），各县级市（区）慈善总会：

为做好高温天气下困难群众的救助保障工作，根据市委、市政府专题工作会议精神，决定向我市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防暑降温生活补贴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发放对象
全市民政部门目前认定在册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、特困供养人员、低保边缘家庭、支出型困难家庭、其他困难家庭等5类低收入人口。
二、发放标准
按照每人100元标准发放。
三、发放时间
在8月15日之前，将一次性防暑降温生活补贴通过银
行发放到位。
四、资金安排
市本级所需资金由苏州市慈善总会（基金户）予以保障，各县级市（区）所需资金由县级市（区）慈善总会予以保障。

    附件：《苏州市低收入家庭一次性高温补贴发放测算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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